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
                     眉职学通（2016）13号

关于评定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

“优秀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学院助学金”的通知

各系部：

    为表彰优秀，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全面发展、努力成才，充分发挥典型示范激励作用，推进学院校风建设，按照<<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奖励管理办法>>，经学院研究决定，3月上旬开展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优秀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学院助学金”推荐、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1、“优秀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每学期评定一次。优秀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奖励对象为一、二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奖励对象为一、二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含共青团干部，社团干部）；优秀团员奖励对象为一、二年级品学兼优的团员。

    2、 “学院助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资助对象为我院品学兼优、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学历教育高职一、二年级学生。
    二、评选名额要求

    1、一等奖学金占全部学生的比例为2%，奖金额为600元/期.生；

 二等奖学金占全部学生的比例为5%，奖金额为400元/期.生；

 三等奖学金占全部学生的比例为10%，奖金额为200元/期.生。

    2、三好学生在具备评选条件的情况下，按班级总人数的10%以内掌握。

    3、优秀学生干部在具备评选条件的情况下，按班级学生总人数的9%以内掌握。

    备注：（1）院级学生干部（团委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学生会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社团联合会主席、副主席、部长、副部长、协会会长、副会长）按干部总人数的30％以内掌握，可不占用所在班级名额，由学生处组织评选。

    （2）系（部）级学生干部（团总支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学生会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由各系（部）纳入所在班级评选。

    4、优秀团员在具备评选条件的情况下，按团支部团员总数的5%以内掌握。

    5、学院助学金根据贫困生认定档次（一般困难、困难、特别困难）和在校期间的学习表现确定学院助学金档次。与国家助学金评定时间同步。名额由学生处根据学院当年核拨经费额度，再按各系部贫困生学生人数比例下达到各系（部），各系（部）根据下达指标分配到各班级。奖励金额为：一等助学金每人每年800元，二等助学金每人每年600元，三等助学金每人每年400元。
    三、评选条件

    （一） “优秀学生奖学金”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同学，作风正派，诚实守信；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院规章制度，无违纪处分；

    3、学习刻苦，无迟到、早退及旷课现象，学习成绩优秀；

    4、热爱劳动，积极参加院内外各项活动，表现突出；

    5、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成绩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6、获得院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一次及以上。

    7、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所在寝室规范整洁。

    （二）“三好学生”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同学，作风正派，诚实守信；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院规章制度，无违纪处分；

    3、学习刻苦，无迟到、早退及旷课现象，无补考科目，平均成绩不低于75分；

    4、热爱劳动，积极参加院内外各项活动，表现突出；

    5、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成绩达到国家锻炼标准；

    6、学生德育量化考核评分为优秀；爱清洁、讲卫生，所在寝室规范整洁。

    （三）“优秀学生干部”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同学，作风正派，诚实守信；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院规章制度，无违纪处分；

    3、学习刻苦，无迟到、早退及旷课现象，无补考科目，平均成绩不低于70分；

    4、热爱学生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认真完成学院、系（部）、班级布置的各项工作，组织纪律观念强，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表现突出；

    5、现任院、系（部）、班级的学生干部职务；

    6、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成绩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7、学生德育量化考核评分为优秀；

    8、爱清洁、讲卫生，所在寝室规范整洁。

    （四）“优秀团员”

    1、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同学，作风正派，诚实守信；

    2、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院规章制度，无违纪处分；

    3、学习刻苦，无迟到、早退及旷课现象，无补考科目，平均成绩不低于70分；

    4、热爱劳动，积极参加院内外各项活动，在团内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表现突出；

    5、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成绩达到国家锻炼标准；

    6、学生德育量化考核评分为优秀；

    7、爱清洁、讲卫生，所在寝室规范整洁。

    （五）“学院助学金”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规章制度，无纪律处分。

 3、诚实守信，表现优秀。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如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
四、评定程序

1、学生个人或班级、团支部提出书面申请到各系部；

    2、各系部评审小组初评公示3个工作日，2016年3月15日前推荐到学生处；

    3、学生处召开会议复核，公示5个工作日；

    4、学院评审委员评审，院长办公会审定。

    分配指标及表格见附件：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2015-2016学年第二学期“优秀学生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学院助学金”获得者名单总数汇总表

                                                         单位：人、元

	系部
	一、二年级人数
	一、二年级贫困生人数
	优秀学生奖学金人数
	学院助学金人数
	学院助学金金额
	三好学生人数（10%）
	优秀学生干部人数（7%）
	优秀团员人数（5%）

	
	
	
	一等奖学金（2%）
	二等奖学金（5%）
	三等奖学金（10%）
	
	
	
	
	

	师范教育系
	2292
	1364
	46 
	115 
	229 
	131
	78600
	229 
	160 
	115 

	农业技术系
	561
	360
	11 
	28 
	56 
	35
	21000
	56 
	39 
	28 

	商贸旅游系
	720
	391
	14 
	36 
	72 
	38
	22800
	72 
	50 
	36 

	工程技术系
	637
	345
	13 
	32 
	64 
	33
	19800
	64 
	45 
	32 

	文化艺术系
	272
	136
	5 
	14 
	27 
	13
	7800
	27 
	19 
	14 

	中等职业教育部
	454
	
	9 
	23 
	45 
	0
	0
	45 
	32 
	23 

	合计
	4936
	2596
	99 
	247 
	494 
	250
	150000
	494 
	346 
	247 


附件二：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奖学金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等级
	

	曾用名
	
	民族
	
	家庭出生
	
	
	

	入学前

文化
	
	入团

时间
	
	
	在校职务
	

	籍贯
	省            市
	班级
	

	先

进

事

迹
	

	学习成绩
	

	班主任(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校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三：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登记表

	系 别
	
	专业名称
	

	班 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职务
	

	主

要

事

迹
	

	在校期间获奖情况:



	所

在

系

部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生

处

审

核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四：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助学金”申请表（2015 -2016   学年）
	本

人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汉族
	
	政治

面貌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大学           学院         系（部）              班
	

	家

庭

经

济

情

况
	家庭户口
	城镇 □；    农村 □
	家庭人

口总数
	

	
	家庭月总收入
	
	人均月收入
	
	收入来源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备  注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意见
	系（部）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        （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经评审，并在___ __      范围内公示      天，无异议，现报请同意该学生获得         ​年国家助学金。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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